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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董事及行長辭任
推舉執行董事、董事長代為履行行長職責

委任授權代表

執行董事及行長辭任
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董事會近日收到
張榮森先生提交的辭職報告。張榮森先生因個人原因辭去本行執行董事及行長
（「行長」）職務，該等辭任自辭職報告送達董事會時生效。同日，張榮森先生亦卸
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3.05條項下之本行授權
代表（「授權代表」）及董事會戰略與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職務。

目前，本行各項經營活動開展正常，上述事項不會對本行及其附屬公司日常經營
管理工作產生重大影響。

推舉執行董事、董事長代為履行行長職責

為保證本行的正常運作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及本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
定，董事會全體董事於2024年8月18日以書面傳簽方式表決，一致同意在董事會
聘任新行長且其任職資格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準之日前，由本行董事長
（「董事長」）陸建強代為履行行長職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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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授權代表

董事會宣佈，全體董事於2024年8月18日以書面傳簽方式表決，決議根據上市規
則第3.05條委任陸建強先生為本行授權代表，任期與第七屆董事會任期一致。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上市規則第3.05條項下的授權代表為陸建強先生及駱峰先
生。

承董事會命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陸建強
董事長

中國，杭州
2024年8月18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陸建強先生、馬紅女士及陳海強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侯興釧先生、任志祥先生、胡天高先生及應宇翔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周志方先生、王國才先生、汪煒先生、許永斌先生及傅廷美先生。


